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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收購守則規則3.7作出的

每月更新公佈

本公佈乃由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

團」）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（「收購守則」）規則3.7而作出。

茲提述 (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Forever Winner

International Ltd.（「FWI」）（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，持有本公司1,041,746,000股普通股

（「股份」）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49.06%）之清盤及委任其聯席清盤人（「清

盤人」）； (ii)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公佈（「規則 3.7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

（其中包括）清盤人發出意向邀請為股份物色潛在買家，以及可能觸發收購守則規

則 26.1項下之強制性全面要約；及 (iii)本公司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.7所刊發日期為

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之每月更新公佈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

規則3.7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據清盤人所告知，清盤人已接獲五份有關潛在交易的不具約束力

指示性報價，但尚未與競標者訂立任何協議。

遵照收購守則規則3.7，本公司將每月刊發公佈，當中載列潛在交易的進展，直至

按收購守則規則3.5刊發載列將作出要約的確實意圖之公佈，或不擬進行要約的決

定之公佈為止。本公司及╱或清盤人將於適當時候，或根據上市規則或收購守則

（視情況而定）的規定，另行刊發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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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知悉，並不保證潛在交易一定會落實或將會觸

發收購守則規則 26.1項下的強制性全面要約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

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，倘彼等對自身處境有任何疑問，應諮詢其專業顧問。

承董事會命

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岐虹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、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

組成。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鵬博士及曹新忠先生。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健生先

生。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岐虹先生、陸國陽博士及譚鈺渝女士。

董事對本公佈所載的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

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，本公佈內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而作

出，而本公佈所載資料並無遺漏其他事實，致使本公佈所載的任何陳述有所誤

導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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